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 

第六屆第二十次董事會議訊息 

 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於 107 年 3 月 15 日下午二時

正，於公視 A棟七樓第一會議室召開第六屆第二十次董事會議。由陳

郁秀董事長擔任主席。 

 

本日董事會聽取以下報告：公視總經理報告、中華電視公司經營

現況報告、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。 

針對公視總經理業務簡報，董事發言重點如下： 

蔡董事崇隆： 

新聞部採訪車是記者外出採訪的交通工具，採訪車駕駛是日常業務的

必備基本人力，駕駛工作也可視為一種專業，長期採用派遣可能會產

生問題。在勞動權益方面，公視應作為業界之標竿，妥善照顧所有同

仁之權益，且應不分階級一體適用，正如同幾年前本會納編大量派遣

人員之作法一樣。就本人所知，台視及大愛等電視台已採納編方式，

請管理團隊就二十幾位駕駛人員納編所增加之人事成本，及不納編情

況所可能衍生之法律訴訟成本等，分析其中利弊得失，於下次董事會

提出報告。 

張董事天立： 

請以人力資源盤點角度，思考採訪車輛含駕駛人員之調配事宜，應以

尖離峰不同需求為概念，若為因應尖峰期間而增加待命人力，實不符

成本效益。可考慮與台灣大車隊等廠商洽談簽訂長期合約，是否更符

合本會需求，不被特定司機及外包廠商所約制，有較大彈性空間。 

蔡董事崇隆： 

張董事所提意見請一併納入考量，提出不同方案以供評估。 

吳董事瑪悧： 

今年 7 月 1 日公視將滿 20 週歲，管理團隊應有完整之系列規劃，包

含將這屆董事會所揭示之願景等，在台慶重要時刻，向外界清楚傳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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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北雙年展」預定於十一月舉辦，以「環境」為主題，曾與「我們

的島」節目接洽，適逢公視 20 週年台慶，將協助媒合北美館與公視

之合作機會，使雙方激盪出具有吸引力之策展計畫。 

 

針對中華電視公司經營現況報告，董事發言重點如下： 

邱董事家宜： 

從監察院調查的幾個案子看來，華視企業文化沉痾已久，需要莊總經

理拿出魄力，大刀闊斧進行改革，過往陋習及弊病必須坦然面對、妥

善處理，以符轉型正義，避免成為組織前進的阻礙。莊總經理承擔除

弊興利之艱鉅任務，董事會寄予厚望並全力支持。 

 

本日議程「報告事項」亦安排第六屆第十一次監事會議紀錄。另

有監察院及文化部來函指示辦理事項共五項報告案： 

一、107年 3月 7日監察院監察調查處來函，為調查「中華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疑有廣告佣金高額退佣及個人退佣，且退佣資金流向

不明、圖利特定廠商」等情案需要，請本會於文到 14日內見復。 

二、107 年 3 月 9 日監察院監察調查處來函，為調查「公共電視經

營成效」等相關案情需要，訂於 107年 3月 30日上午，由包委

員宗和、仉委員桂美率 2 位協查人員前往現地履勘，並聽取簡

報及詢問相關人員 

三、107 年 2 月 23 日文化部來函，有關監察院對於「中華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帳目疑涉不清，貴會有否落實關係法人監理機制，相

關人員有無疏失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」乙節，檢附審核意見 1

份，請本會確實督促華視公司檢討改進，並請於 107 年 5 月底

前回復。 

四、107 年 2月 26日文化部來函，有關該部 107 年 1 月 23 日邀集本

董事會及本會指派擔任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法人代

表，就該公司治理爭議之後續處理達成四點共識乙事，請本會

落實關係法人監督權責積極妥處，並於文到 7 日內回覆辦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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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後續亦請本會定期於每月底前回報。本會已於 107 年 3 月 5

日函復文化部。 

五、107年 3月 9日文化部來函，有關本會提報「媒體刊載中華電視

股份有限公司疑涉有廣告收入高退佣超乎行情」乙案之說明。

因全案仍存有相關疑義，請本會儘速查明並釐清權責，於文到 2

個月內提出完整書面報告函報該部。 

 

本日議程安排四項討論案： 

一、通過本會 106 年度「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」及「年度業務報告 

書」。 

 

二、通過本會 107 年度勞工退休準備金差額提繳說明案。 

 

三、通過「團體協約修訂」案。 

 
四、通過 107 年「關鍵衡量指標及總經理行動方案績效目標」案。 

 

本日董事會有三項「臨時動議」： 

一、請董事會儘速行文文化部，明確承認華視董事會通過「前總經理 

郭建宏不適任案」之程序有欠周延，並說明未來本會將善盡監督責

任，要求華視董事會檢討改進。 

決議為： 

(一)「郭前總經理不適任案」執行過程與細節有不周延之處，本會將

善盡監督責任，要求華視董事會檢討改進。 

(二)有關 107 年 1 月 23 日文化部與公視及華視董事會談所          

達成四點共識之其中一點「確立董事長、總經理間之職權劃分原則」

乙事，定於 107 年 4 月 19 日 12 點整第二十一次董事會議之前，進行

專案討論，如董事有書面意見，請儘早提供，以利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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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決議通過要求華視董事會儘速調查該公司謝監察人穎青日前指

陳，公華視稽核人員曾在行使職務時遭人身恐嚇等相關情節。若查明

屬實，應依法追究，以杜絕華視治理之根本弊病，否則即由本會自行

調查並予究責。 

蔡董事崇隆發言：  

本案若決議通過，除宣示董事會做為莊總經理後盾之決心，也可為稽

核人員注入一劑強心針。稽核人員在執行業務時，若遭受刁難而心生

恐懼，實無法讓公司經營步上正軌。 

對於恐嚇威脅等涉及法律層面之嚴重問題，請審慎考慮提送檢調單位

處理；若有內部人員對稽核採取消極抵制或隱匿不報之行為，莊總經

理一旦查證屬實，應立即以行政處分予以懲戒，方能收致嚇阻之效果。 

決議為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，本案無異議通過。請華視管理團

隊儘速進行深入調查，釐清相關實情並妥為處理，調查結果請提報華

視監察人會議及董事會議。 

 

三、本會原派任華視之法人董事代表人徐瑞希自 107 年 3 月 15 日起

辭任，經過全體出席董事充份討論後，本會重新指派羅慧雯董事為本

會派任華視第二十三屆之法人董事代表人。 

 

本日董事會於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散會。 


